
参   展  参  会  协   议
时间：3月26日至30日                                   地点：河内讲武国际会展中心      
	此 内 容 由 参 展 企 业 填 写
	参展企业

名    称
	中文
	

	
	
	英文
	

	
	地址
	中文
	
	邮编
	

	
	联系人
	姓名
	
	电话
	
	手 机
	

	
	
	职务
	
	传真
	
	E-mail
	

	
	展品名称
	

	
	是否有展品需要提前运输至胡志明：是□（展品清单备索） 否□(自行携带)
	参展单位确认：

代表：（签字盖章）                             

                                              201 年     月    日   

	
	展 会 费 用

会

费

用
	1．我公司现预订：9㎡国际标准展位     个，展位费         元/个；

2．我公司参展代表        人，人员费用为            元人民币/人；

3．展品运输费：                 元；

4．其它：                                                
共计：             元。（以上均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
	

	付

款方式
	组委会在收到“参展协议”表格后按报名次序确定展位预定并向参展单位发出付款通知，在参展单位缴纳全额展位费后，展位预订方可生效，余下费用可在开展30天前付清，组委会将通知其他相关事宜。

	
	指定汇付账户：  收款单位：广西南宁华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南宁市民族支行   

开户帐号： 2102109009300263257
	此内容由组办方填写：

贵司申请展位号为：       号
组展方：
广西南宁华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代表：（签字盖章）

201 年     月    日

	
	联系方式：广西南宁华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南宁市星光大道223号荣宝华B-3栋218室     邮编：530022

电话：0771-4899330 4899139                     传真：0771-4899139
联系人：邓 芳 18977117356                 E-mail：v4899139@163.com 
	

	参

展

协

议

相

关

说

明
	1. 在双方充分了解展会信息基础上，组展单位与参展企业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定此参展协议；

2. 以上表格内容将作为申报批文及出展楣板文字、宣传资料的重要依据，参展企业务必认真填写； 

3. 参展企业必须遵守展会组委会的展会有关规定, 如违规参展企业有可能受到相应的处罚；

4. 严禁有知识产权争议的产品参展，企业携带侵权产品或假冒伪劣商品参展而引起的法律纠纷与组团单位无关；

5. 为了保证顺利参展，参展企业务必按组团单位的“参展日程安排”办好护照、展品运输、行程确定、摊位配备等工作；在境外，自觉遵守国家外事纪律、展团纪律和安排；

6. 有关参展费用问题请详见组展单位的招展文件，如有不明之处请于申请参展之前向组展单位了解清楚。参展企业必须按时、按标准交纳各项费用。参展申请经组展单位确认后的5个工作日内，交纳足额展位费；并于出发前30天交齐所有人员及签证费用，以保证参展工作的顺利进行。如参展企业未按时交齐足额款项，将被视为自动放弃参展处理，组团单位保留处理摊位的权力，已交款项恕不退还。如因展会场地安排已满或企业未通过展会资格审查等原因未能提供摊位给企业，组团单位将如数返还企业所交费用；

7. 参展面积一经确认后未经同意不能退减。参展工作开展后，参展企业因自身原因而中途退展，须承担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8. 参展企业若按组团单位通知时间送签证或面签而出现被拒签情况不能参展的，组团单位将本着减少参展企业损失的原则妥善处理，但已发生而不能取消的费用由参展单位承担。若参展单位延迟送签或由于自身原因而不能如期参展，参展企业必须承担所发生的费用。展位费不退，组团单位保留处理摊位的权力；

9. 如因组委会的组织工作安排的原因，造成参展企业未能如期参展的，组委会将全额退回参展企业的展位预付款。因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如自然灾害、疫病、意外事故、政治或外交政策影响等）造成的损害除外。


